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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黄龙县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批办单 
 

（第 xx 号） 

交办单位 xxx 领办领导 xxx 

承办单位 xxx 责任领导 xxx 

交办建议 

（提案） 

（共 x件） 

 

 

交办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    注 
※为县人大确定的重点监督办理建议。领办领导、责任领导随领导职务变化自行调

整。 

联 系 人 xxx  xxx 联系电话 xxxxx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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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接收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回执单 
 

接到： 

县人大建议号（共   件） 

 

县政协提案号（共   件） 

 

退回： 

人大代表建议： 

退回原因及建议： 

 

政 协 提 案 ：  

退回原因及建议： 

 

单位分管领导及联系电话： 

具体承办人员及联系电话： 

 
 

（印 章） 

2025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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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建议复函格式 
 

类  别： 

 

黄龙县       局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

 

黄   函〔2025〕 号 

 

对县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    号 

建议的答复函 

 

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            的建议》（第  号）收悉。现

答复如下： 

 

 

黄龙县   局印章 

2025 年  月  日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

 

  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（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），县政府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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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提案复函格式 

 

类  别： 

 

黄龙县       局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

 
黄   函〔2025〕  号 

 

对县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 号 
提案的答复函 

 

委员（单位）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           的建议》（第  号）收悉。现

答复如下： 

 

 

黄龙县   局印章 

2025 年  月  日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

 

抄送：县政协办公室（提案工作委员会），县政府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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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建议、提案办复征询意见表 

 
建议、提案编号  承办单位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建议题目  

对办理工作评价 满  意  基本满意  不满意  

意  见  建  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代表签名  时  间  

注：1.本表意见栏由代表、提案者填写后由承办单位连同答复函一并送县政府办公室； 

   2.代表或提案者对办理工作及本件答复结果是否满意，请在认为的栏目上划“√” 

并提出意见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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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建议、提案办理情况类别说明 
 

一、A类，解决或基本解决的。主要包括： 

  1.所提建议和意见被采纳，涉及的问题已经全部或大部分得

到解决； 

  2.所提建议和意见被采纳，涉及的问题已按确定的措施、方

案实施，并取得阶段性成效； 

  3.所提建议和意见已被吸收到有关政策、计划或工作之中，

正在实施； 

  4.所提问题与事实有出入，已据实作了说明解释。 

  二、B 类，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。主要包括： 

  1.所提建议和意见基本可行，涉及的问题已列入年度计划或

中长期规划； 

  2.所提建议和意见基本可行，对涉及的问题已研究提出解决

意见，但需条件具备或适当时机才能实施； 

  3.所提建议和意见基本可行，对涉及的问题正在调查研究或

拟定解决意见； 

  4.所提建议和意见基本可行，由于有关方面未能形成一致意

见需要进一步协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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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C 类，因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，难以解决的。主要包括： 

  1.所提建议和意见，因受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等限制，现

阶段不能解决； 

  2.要求解决的问题，因受国民经济计划、财力、物力等客观

条件限制，近期内难以解决； 

  3.要求解决的问题超出本级政府权限，需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。 

注：在办理建议、提案答复函的首页纸右上角“类别”处标

明 A、B、C 类别。 

 


